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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共分为 10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总体要求、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组装、布

放和运维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

任。

本文件由中国水利学会归口。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水利学

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 16 号，邮编 100053），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主编单位：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参编单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青岛海研电子有限公司、广州和

时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至远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朗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旭升、陈伟昌、周峰华、王磊、范光伟、王天奕、杨跃、

徐奕蒙、林俊、温琦、何启莲、黄春华、张兵、韦三刚、罗朝林、陈若舟、苏波、卢

陈、孙波、林柏涵、陈俊、李智豪、陈畅江、肖尧轩、王暖升、陈容、刘昌伟、刘艳

菊、乐鸣、丁腾腾、马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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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监测浮标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河口监测浮标的组成、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使用说明书，

以及包装、运输、贮存、组装、布放与运维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入海河口监测浮标的设计、制造、检验、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49 电焊锚链

GB 4696 中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

GB 12708 航标灯光信号颜色

GB/T 18833 道路交通反光膜

GB/T 19638.1—2014 固定型阀控式铅酸蓄电池 第 1部分：技术条件

GB/T 20068—2017 船载自动识别系统（AIS）技术要求

GB/T 41368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规范

HG/T 3831 喷涂聚脲防护材料

HY/T 143 小型海洋环境监测浮标

JT/T 759 海区航标效能验收规范

JT/T 1193 自动识别系统（AIS）航标应用导则

SL 651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3 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河口监测浮标 estuary monitoring buoy
可以搭载仪器设备，在入海河口定点监测水文、气象、海洋等要素的浮标。

注：一般由浮标主体、锚系、铅直分层系统、釆集传输系统、供电系统、安防系统等组成。

3.2

铅直分层系统 vertical layered system
一种可以依据设定步长调节传感器投入水中深度的分层采集装置。

注：一般由固定支架、绞车、仪器连接支架等组成。

3.3

自动识别系统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AIS）
在甚高频海上移动频段采用自组织时分多址接入方式自动广播和接收船舶动态、

静态等信息以便实现识别、监视和通信的系统。

[来源：GB/T 20068—201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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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组成与结构

4.1.1 浮标应由浮标主体、锚系、铅直分层系统、釆集传输系统、供电系统、安防系

统等部分组成。

4.1.2 浮标结构宜按图 1 设计。

图 1 浮标结构剖面示意图

4.2 基本参数

4.2.1 浮标基本参数宜满足表 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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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浮标基本参数

名称 单位 数值

浮标高度 m 3.5～4.5

塔架高度 m 1.8～2.5

底座总高 m 0.4～1

浮体直径 m ≤3

浮体高度 m ≤1

浮标浮心高 m α1

浮标重心高 m ＞α1

总重（不含锚系） t 2.0～4.0

初稳性高度 m ≥0.15

4.2.2 浮标的浮心高α1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

n

i
ii d

1 …………………………（1）

式中：

μ——总排水体积；

μi——各部分排水体积；

di ——各部分形心到基准面的距离。

4.2.3 浮标的初稳性高度 Lm应按下式计算：

hm GIL 


1 …………………………（2）

式中：

I——浮体水线处横截面积对其形心 X 轴的面积惯性矩；

Gh——重心高。

4.3 其他要求

4.3.1 浮标应安全可靠，抗干扰能力强，能适应河口环境的要求。

4.3.2 浮标搭载的测量仪器，应按照浮标性能、功能等指标要求合理配置。

4.3.3 浮标整体外观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外表面应无明显划痕和碰伤等缺陷；

b） 外部零部件应无机械伤痕和锈蚀，结构部件应联接牢靠，无松动和变形；

c） 浮标主体、锚系、仪器舱的表面漆层、镀层应均匀、光滑牢固。

4.3.4 浮标主体及浮标上使用的仪器、设备、安装支架等，应具有防湿热腐蚀、防盐

雾腐蚀以及防霉菌腐蚀功能。

4.3.5 浮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应不低于 9000h。

4.3.6 浮标除应符合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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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浮标主体

5.1.1 浮标主体应由塔架、浮体和底座等组成，且宜按图 1 设计。

5.1.2 塔架和底座应选择无磁材料。

5.1.3 塔架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建造设备安装支架，可搭载各类传感器、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等；

b） 顶部应预留设备安装空间，可作为警示标灯、专用标志、雷达反射装置等设

备的搭载平台；

c） 顶部应设置护舷。

5.1.4 浮体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浮体内应设置电池舱；

b） 浮体上应设置起吊眼板和系缆桩；

c） 设置水下传感器安装井，对应的安装支架应选择无磁、耐腐蚀材料；

d） 宜采用聚脲外壳，强度应满足 HG/T 3831 的要求；

e） 外壳涂层宜采用聚脲高韧性材料，并应满足无起泡、无剥落、无锈点等要求。

5.2 锚系

5.2.1 锚系应由锚和锚链组成。

5.2.2 锚的表面应有沥青漆且涂层均匀，且不应有铁锈、氧化皮及污物。

5.2.3 锚的选型、重量应根据锚位点的水域底质、水深以及浮标的受力情况合理选择，

可参考表 2：

表 2 锚类型选择

水域底质类型 沙带泥 石头 沙质 泥质

锚类型 30 度折角大抓力锚 沉块 沉块 50 度折角大抓力锚

5.2.4 锚链的长度应为最大高潮位时对应水深的 2 倍〜3 倍。

5.2.5 选用的锚链应满足 GB/T 549 的要求。

5.3 铅直分层系统

5.3.1 铅直分层系统宜包括固定支架、绞车、仪器连接支架。

5.3.2 应在浮体中轴线处预留仪器投放井孔。

5.3.3 铅直分层系统应有仪器投放的深度调节、限位结构设计。

5.3.4 绞车悬索宜有张力调节装置。

5.4 采集传输系统

5.4.1 采集传输系统应由传感器、采集控制系统、通信传输系统组成。

5.4.2 采集要素宜包括风速风向、水深、水温、流速、流向、盐度、含沙量、波浪、

潮位等。

5.4.3 采集控制系统应具备数据存储功能，存储容量应不少于 180d。

5.4.4 通信传输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具有数据通信功能和必要的网络安全措施；

b） 宜具备主信道和备用信道工作模式，可选择 4G、5G、NB-IoT 和卫星等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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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c） 宜具备短距离无线通信方式读取数据的功能。

5.4.5 通信传输规约应按 SL 651 执行。

5.5 供电系统

5.5.1 供电系统应由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电源管理系统等组成。

5.5.2 宜采用光伏、风力等配合蓄电池的直流供电方式，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5.5.3 蓄电池容量应保证浮标连续正常工作不少于 30 天。

5.5.4 应具备监测充放电、蓄电池状态及智能配电等电源管理功能。配电管理宜符合

表 3 的要求。

表 3 配电管理

序号 剩余电量（%） 充电功率（%） 配电项

1 ≥50 — 全部

2 ≥30 ≥30 全部

3 ≥30 ＜30 采集传输系统、安防系统

4 ≤20 — 降频使用采集传输系统、安防系统

5 ≤10 — 安防系统

5.6 安防系统

5.6.1 安防系统应由 AIS、警示标灯、雷达反射装置、警示标志等组成。

5.6.2 警示标灯应带有闪黄、远程监测功能，射程应不小于 5 海里。

5.6.3 采用反光膜作警示标志的应符合 GB/T 18833 的要求，采用其他警示标志的应

符合相应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6.4 宜安装安防摄像头，满足监测周围环境以及浮标本身状态的要求。

5.6.5 浮标的舱门、舱盖及井盖等应配有防盗措施。

6 试验方法

6.1 浮标布放前，应对浮标主体、锚系、铅直分层系统、釆集传输系统、供电系统、

安防系统等组成部分进行质量检查和功能试验。

6.2 浮标主体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采用目视、触摸或敲击方法检查浮标主体外观及外部零部件的连接；检查结

果应满足：表面光滑且无明显划痕，部件连接紧固；

b） 采用目视方法检查浮标主体的标志是否齐全、醒目；

c） 按照 HY/T 143 的要求执行包括灌水试验和冲水试验在内的密性试验；

d） 将浮标主体置于水中进行姿态试验，可放置重物以调节浮标平衡和吃水深度

检查浮标的吃水线是否平齐。

6.3 锚系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釆用目视方法检査浮锚的标识与外形，标识应完整，表面涂层应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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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锚爪折角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c） 对锚链的拉力负荷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锚链质检证书的指标。

6.4 铅直分层系统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绞车试验应按设计荷载悬挂重物，试验升降过程中的深度调节和限位功能；

b） 使用拉力计检测悬索，其承受拉力应不小于 100kg，检查悬索表面是否受损、

收放过程是否顺畅。

6.5 采集传输系统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检查传感器、传输设备及线缆等是否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安装，且应符

合 GB/T 41368 的要求；

b） 检查数据收发是否正常，接收的数据是否完整可靠；检查结果应符合 GB/T

41368 的要求。

6.6 供电系统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蓄电池容量性能试验应依照 GB/T 19638.1-2014 中 6.17 进行试验，试验结

果应符合本文件 5.5.3 的要求；

b） 检查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是否与蓄电池额定电压匹配，最大输出电流应

达到 0.02C～0.05C。

6.7 安防系统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按照产品说明书对 AIS 的播发功能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 JT/T 1193

的要求；

b） 通过目测检验警示标灯的灯光颜色；检验结果应满足 GB 12708 的规定；

c） 采用秒表测量警示标灯的闪光周期和节奏，允许偏差应符合 JT/T 759 的要

求；

d） 采用目测的方法试验警示标灯射程；试验结果应符合 JT/T 759 的要求。

6.8 浮标的考机试验应按照 HY/T 143 的要求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浮标出厂前，应按表 4 对出厂的产品进行出厂检验。

表 4 出厂检验及型式检验的要求和方法

序号 内容 要求 检测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浮标主体试验 5.1 6.2 √ √

2 锚系检查 5.2 6.3 √ —

3 铅直分层系统试验 5.3 6.4 √ √

4 采集传输系统检验 5.4 6.5 √ √

5 供电系统试验 5.5 6.6 √ √

6 安防系统试验 5.6 6.7 √ √

7 考机试验 6.8 6.8 — —

注：“√”表示必检项目；“—”表示选检或无此项检验。

7.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浮标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和电子元器件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b） 产品转厂生产或新产品定型；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全性能检验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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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质量监督机构要求对产品进行型式试验。

7.3 在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中，按表 4 规定的检测项目全部检验合格的产品判定为合

格品。对于出厂检验的合格品应出具出厂检验合格证书（或检定、测试证书）。

8 标志和使用说明书

8.1 标志

8.1.1 浮标应标明型号、编号、名称、设备归属单位、联系电话，可在浮标醒目位置

设置行业标识。

8.1.2 专用标志应符合 GB 4696 的要求。

8.2 使用说明书

8.2.1 使用说明书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a） 概述：产品特点、主要用途及使用范围等；

b） 组成与结构；

c） 主要技术指标；

d） 组装、调试、布放；

e） 使用、操作；

f） 保养、维修、故障分析与排除。

8.2.2 使用说明书宜增加有关安全、环境保护、操作示例、必要的图表等相关内容。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包装

浮标的包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包装应适合于陆运、海运及空运的运输装载要求；

b） 配套文件应包括产品清单、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产品服务卡等；

c） 包装外宜印制对货物进行追溯的二维码。

9.2 运输

9.2.1 包装好的产品应能适应各种运输方式。

9.2.2 浮标采用陆路运输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分别将存放浮标各主体的包装箱、锚及锚链在运输车上固定

b） 箱体包装的设备及浮标各主体应与锚、锚链之间进行有效隔离；

c） 运输途中应符合限高要求。

9.2.3 浮标采用水路运输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浮标水路运输宜采用船舶整体载运方式；

b） 运输前应将浮标主体和锚系吊装上船，浮标主体、锚及锚链应在运输船上固

定；

c） 超过三级海况时不应进行运输。

9.3 贮存

9.3.1 浮标的主要部件应记录生产日期以及贮存期限，贮存期超过 3 个月时，库房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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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范围应保持在-10℃〜50℃范围内，相对湿度应小于 90%，且周围不应有腐蚀性的有

害物质，其他仪器设备另有要求的应符合相关规定。

9.3.2 锚链及附件在贮存时，加工面和连接表面应均匀涂满防锈油。

10 组装、布放和运维

10.1 组装

10.1.1 浮标布放前宜在码头或工作船上组装。

10.1.2 浮标各部件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安装。

10.1.3 浮标的底座、浮体、塔架应连接紧固，铅直分层系统应运作灵活。

10.1.4 采集传输设备组装完成后应加电测试。

10.2 布放

10.2.1 浮标宜采用两点八字型布锚法固定。

10.2.2 浮标布放前，准备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制定实施方案，明确浮标布放的人员、工作分工、浮标的坐标点、路线以及

出行方式等；并对当次布放做出风险、时间评估；

b） 确认布放期间使用到的所有工具以及仪器设备是否齐全；

c） 配置个人防护装备及救生工具；

d） 确认船只适航状态是否满足布放要求；

e） 确认海况以及天气情况是否满足布放要求。

10.2.3 浮标布放作业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对布放点的位置和方案进行现场确认；

b） 确认结构连接牢固，锚系各连接点可靠连接；

c） 布放期间，海况或天气情况不满足布放作业要求时，应停止作业，并返回安

全位置。

10.2.4 浮标布放工作完成后，应进行检验、联调，并满足以下要求：

a） 目测浮标的整体外部结构，检查并记录浮标的工作情况；

b） 检验安防系统的各项功能是否正常运行；

c） 进行仪器设备联调和通信测试。

10.3 运维

10.3.1 每年度应制定运维方案及应急预案。

10.3.2 每季度应定期对浮标进行一次常规维护。

10.3.3 如因恶劣天气、航船碰撞等原因造成浮标故障，应及时检修，排除故障。

10.3.4 对每次维护工作应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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